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莫市监信监处罚〔2026〕1号
当事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103家企业（具体信息见附件）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类  型：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具体信息见附件                    
经营场所：具体信息见附件                             
法定代表人：具体信息见附件                                             
有效身份证件及号码：具体信息见附件                          
联系电话：具体信息见附件                                                         
执法人员：     徐姗姗        执法证号： 05030830194              
执法人员：     邹丽丽        执法证号： 05030830162            
2026年3月18日，我局在开展《关于推动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退出的若干措施》工作发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开展过正常经营活动，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经局领导审批，于2026年4月7日予以立案。                                                 
经查，当事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均为2023年12月31日前经莫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的企业，因未按规定在法定期间内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按照《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场所，各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逐户进行了实地核查及电话查询，查找未果的情况下，经相关部门（人员）证实上述企业未开展过正常经营活动。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提请莫旗税务局协助核实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税务登记状态，莫旗税务局复函本局上述涉案企业为“非正常”、“未办理税务登记”“注销”等状态，未进行过纳税申报。                                        
此外，我局提请莫旗人民法院核实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涉案情况，莫旗人民法院复函上述企业暂无在审案件。
另据查证，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自登记注册至今未到本局办理过变更登记、歇业登记和注销登记。                                       
2026年3月4日，本局通过莫旗人民政府网站、莫旗融媒发布《莫力达瓦达斡尔族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年度报告催报公告》，公告期届满后，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仍未补报未报年份年度报告，未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综上，可以认定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存在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开展过正常经营活动，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通过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中心查询的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未年报截图，证明其连续两年及以上年度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2.现场笔录和现场检查照片，证明执法人员对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实地查找未果的实际情况；                                         
3.本局向莫旗税务局出具的《关于请求协助核实企业税务登记状态的函》，证明为查明事实提请税务机关协助调查的情况；                                           
4.莫旗税务局出具的《连续两年及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企业名单》的税务登记状态，证明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为“非正常”、“未办理税务登记”、“注销”等状态；                                              
5.本局向莫旗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协查列异企业涉案情况的函》，证明为查明事实提请法院协助调查的情况；                                           
6.莫旗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协查列异企业涉案情况的函>的复函》，证明涉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无在审案件的事实；     
7.通过莫旗人民政府网站、莫旗融媒发布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年度报告催报公告》，证明本局履行催报程序的情况。                                                       
2026年4月14日，本局通过莫旗人民政府网站、莫旗融媒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莫市监信监罚告〔2026〕1号），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局进行陈述和申辩，未提出听证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市场主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示年度报告和登记相关信息。”，《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市场主体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四条第一款：“个人独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构成了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行为。                           
鉴于当事人连续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开展过正常经营活动，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行为存在明知每年应按规定到指定系统公示年度报告、经催报仍未补报年度报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等情节，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结合实施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法目的和具体规定，以事实为依据，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当事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二）当事人初次违法还是多次违法；（三）违法行为的手段；（四）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五）违法行为的规模或涉及的区域范围；（六）涉案财物或违法所得的数额、违法获利数额；（七）违法行为侵犯的对象；（八）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九）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社会影响；（十）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及时改正情况；（十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二）行业特点；（十三）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的规定并结合本案实际进行综合考量，其行为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行政处罚：（七）其他依法可以从重行政处罚的。”、《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九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行政处罚：（九）其他可以从重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符合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相关规定。                                                
行政处罚裁量权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六条：“从重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选择较重、较多的处罚种类或者较高的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高的30%部分。下列情形属于从重处罚：（一）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多个处罚种类时，选择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或者营业执照等种类；”的规定行使。                                                
综上，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行为给予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批量吊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103家企业。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阿荣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附件：吊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盛帮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等103家企业《营业执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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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